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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局通函第 112/2024 號  

分發名單：  各中小學校長  

（英 基學 校協 會屬 下學 校

及國際學校除外）  

副本送：各組主管—備考  

 

千人揮毫賀國慶——香港中小學書法活動 

摘要  

本通函旨在邀請各中小學參加上述活動。  

 

詳情  

2.  書法是中華文化瑰寶。書法藝術能陶冶性情，有助提升個人氣質和修養；書

法教育對培養學生的書寫能力、審美情趣和文化修養具有重要作用；通過推廣書

法藝術，可以讓下一代更深入認識中國傳統文化，增強對國家民族的感情。  

 

3.  教育局課程發展處將舉辦「千人揮毫賀國慶——香港中小學

書法活動」，並邀請到香港島校長聯會、九龍地域校長聯會，以

及新界校長會為支持機構，旨在鼓勵中小學生多練習書法，沉澱

心靈，怡情養性，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，培養對中華文化、藝術

的興趣；並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5周年，舉國歡慶之際，一起

即席揮毫，同賀國家昌盛繁榮。是次活動將邀請約1 000名不同

年級的中小學生，以「共賀國慶」為主題即席揮毫，每所學校可

提名10名學生（至少1位負責教師）或20名學生（至少2位負責教

師）參加。參與學生將於活動當日，書寫祝頌語句，以及選自中

國語文課程建議篇章的詩句，並會獲得精美紀念品及參與證書。

有 關 詳 情 ， 請 瀏 覽 課 程 發 展 處 藝 術 教 育 學 習 領 域 網 頁

（https://www.edb.gov.hk/arts/news）。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4.  有興趣參與活動的學校，請於 2024 年 5 月 28 日上午 9 時至

2024 年 6 月 11 日 下午 5 時 期 間， 經網上 提交 報名 表

（ https://forms.office.com/r/hMtjMfzERZ?origin=lprLink）。
名額有限，取錄以先到先得為原則。  
 
 

https://www.edb.gov.hk/arts/news
https://forms.office.com/r/hMtjMfzERZ?origin=lprLink


 

 
5.  課程發展處將於 2024 年 6 月 4 日（星期二）舉辦網上簡介

會，介紹是次活動的詳情。有意參與的教師請瀏覽教育局培訓行

事曆（課程編號：CDI020241115）。  

 

 
 
查詢  
 
6.  有關報名及網上簡介會的查詢，請與課程發展處劉曉雯女士（電話：2892 
6581）聯絡；其他查詢，請與張仙怡女士（電話：3698 3537）聯絡。  
 

 

 
 

教育局局長  

陳家曦博士  代行  

 

 

二零二四年五月二十七日  
  



 

千人揮毫賀國慶——香港中小學書法活動  

活動章程  

 
 
目的  
 鼓勵學生多練習書法，通過書寫時專注於一筆一劃，沉澱心靈，怡情養

性，體會書法的美感，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，培養對中華文化、藝術的

興趣。  
 以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為根基，以書法藝術為呈現方式，於中華人民共和

國成立 75 周年之際，同賀國家昌盛繁榮。  
 
對象  
小學一年級至中學六年級學生  
 
日期  
2024 年 9 月 14 日下午 (暫定 ) 
 
地點  
灣仔博覽道 1 號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(暫定 ) 
 
參加辦法  
1.  每所學校可提名 10 名學生 (至少 1 位負責教師 )或 20 名學生 (至少 2 位負責

教師 )參加  
2.  活動以 1 000 名學生為上限，取錄以先到先得為原則  
 
重要日期  
2024 年 6 月 4 日  
下午 3 時  

網上簡介會  
(課程編號：CDI020241115) 

 

2024 年 5 月 28 日上午 9 時  
至  
2024 年 6 月 11 日下午 5 時  

學校經網上提交報名表  
(https://forms.office.com/r/hMtjMfzERZ
?origin=lprLink) 
  

2024 年 6 月  通知取錄結果  

2024 年 6 至 7 月  
(日期將另行通知 ) 

獲取錄學校進行預備會議  

 
 
 

https://forms.office.com/r/hMtjMfzERZ?origin=lprLink
https://forms.office.com/r/hMtjMfzERZ?origin=lprLink


 

所有參加者、其家長或監護人，以及參加學校應知悉並同意以下各項：  
1.  活動書寫的內容由主辦方指定。   
2.  參與活動的學生及教師將獲發活動參與證書。  
3.  教育局將收集活動的作品，有關作品或會透過不同途徑（包括但不限於

實體展示、上載至網頁或社交平台）展示。教育局有權編輯、修改及以

任何形式使用作品作教育或推廣用途。  
4.  活動收集的作品或會用於教育或推廣方面的宣傳、展覽及印刷用途，而

毋須徵求參加者同意及支付任何費用。   
5.  活動將安排現場錄影及拍攝，有關片段或會在不同平台播放，亦有可能

轉載到不同的媒體。教育局有權編輯、刪剪、修改及以任何形式播放、

刊載、展示及使用影片或照片作教育或推廣用途，而毋須徵求參加者同

意。  
6.  如有任何爭議，教育局保留最終決定權。  

 


